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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法上的善意原则概要

(一)国际法上善意原则的定义及其内容

善意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在国际法与国内

法律体系中也少有确定性的技术性定义。普遍意义

上基于常识(commonsense)的善意，可以被解释为一

种主观状态，诚信、真诚、没有欺骗和隐瞒，和对这种

真诚的责任和义务。善意原则的具体解释一般都是

通过一国的司法实践中的解释来实现的，除了在国

际法上，在普通法国家和大陆法国家，都赋予善意原

则以非常具体和特定的法律义务。

关于善意原则的定义，英国法官Lord Hobhouse
曾经说过，诚实、诚信、善意、恶意等适用于人类行为

与判断人类真正意图的最基本术语很难进行先验的

定义。它们可以被列举但无法被提前定义。①要在

具体案件中进行具体分析适用。国际法上善意原则

的概念和适用在一系列案例中进行演进，1974年国

际法院在Nuclear Test②案中基于国际法上善意原则

为基本原则的理念，确立了国家单方承诺对该国具

有约束力的判断。后来禁止反言原则随着善意原则

的适用开始发展，当WTO和投资法领域进行纵深发

展，善意原则保护合理期待利益的理念开始体现在

公正与平等待遇条文上。在国际法领域内，随着社

会发展和经济生活的丰富，结合全球化的进程，万变

不离其宗，善意原则在各个领域都衍生出了自己的

分原则来体现出自己的法律意志。处处体现着法律

对秩序性和稳定性的保护。在一系列国际法院案例

中，例如 1988年的Border and Transborder Armed Ac⁃
tions(Nicaragua v. Honduras) ③案，以及 1998 年 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
ria④案中，在这些案例中国际法院认为善意原则本

身，并不具有创设实体权利义务的功能，并不是一种

国际法上义务的来源方式。善意原则是一种其他法

律义务和规范的基础，也是一种条约解释规则与

方法。

在一些重要的国际公约中，善意原则在多处有

着具体的体现。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CLT)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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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三段，要求各当事国鉴悉自由同意与善意之

原则以及条约必须遵守规则乃举世所承认。另外在

具体条文中，第 18条、26条、31条，善意原则分别体

现在先条约义务、条约必须遵守义务以及条约解释

规则上。第18条中规定，不得在条约生效之前妨碍

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义务，要求各国如果已经签署

条约或构成条约之文书但需要经过批准，接受或者

赞同，尚未明确表示拒绝成为条约当事国，或者该国

已经同意接受条约的约束但条约尚未生效的情况

下，各国负有义务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妨碍条约目的

和宗旨的行为。在第 26条所规定的条约必须遵守

中，要求凡现行有效的国际条约对其当事国有着约

束力，则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第31条关于条约

解释通则中规定，条约应当依照其用于按照上下文

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善意

地进行解释。

另外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⑥中，善意原

则也有着明确的体现，该国际条约的宗旨是防止核

扩散，推动核裁军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

作。是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体系的基石，是战后

国际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条约达成以来，在

推动核裁军、阻止核扩散、促进核能造福人类等方面

取得积极成效。在NPT中，第 6条明确规定了会员

国有善意协商的义务。第6条规定：每个缔约国承诺

就及早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

以及就一项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的

核裁军条约，真诚地进行谈判。

(二)国际法上善意原则与类似概念的区分辨析

在国际法上，与善意原则相类似与关联的原则

和概念较多，例如条约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
原则、公平(Equity)原则、禁止滥用权利和程序(abuse
of rights and proceedings)、禁止反言(Estoppel)原则以

及默认(Acquiescence)原则。

1.善意原则与条约必须遵守原则

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是关于签署后条约约束力的

原则，通常认为，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是基于善意原则

而产生的⑦，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是善意原则的表现形

式。在传统的罗马法概念中，不存在条约必须遵守

原则，而是 ex undo pact actio non oritur，意味格式丰

富的有名合同具有约束力。随着中世纪末期民法的

发展，在教会法中出现了类似的规定，认为做出承诺

的人应当遵守自己做出的语言承诺。这一类似规定

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有了更广泛的发展。这一原

则的基本理念是：经过思考，刻意做出的语言承诺，

应当被遵守，基于此产生的信任和依赖应当被保

护。在国际法领域，该原则也有广泛的应用，主权国

家应当为自己做出的承诺负责，信守承诺，而并不一

定受到民法中特定合同格式的要求。

虽然说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源于或者说基于善意

原则，同时也是善意原则的一项具体表现，但两个原

则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区别。例如：(1)善意原则的适

用领域更加广泛，不仅仅限于条约法的领域内，而其

表现形式也不仅仅是条约必须遵守的一条，例如还

有其他衍生的子原则，例如禁止反言，保护合理期待

利益，禁止背信弃义等等。而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更

多适用于条约法领域内，主要适用于条约的签订遵

守以及履行的过程，就像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的字面

意思一样，所必需遵守的，通常是指由主权国家做出

的承诺或签订的国际条约。(2)善意原则像是一块需

要被具体内容填充进去的空白，而条约必须遵守原

则可以看作是善意原则在条约法领域内的具体适用

原则。(3)善意原则同样适用于义务的创设，许多国

际法上的义务创设来源是单方承诺或是软法，从这

点来看，必须遵守的内容就不仅仅限于条约，而来源

于更广阔的国际法渊源。

2.善意原则与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与善意原则密切联系。两个原则经常

被同时提起和适用，用来平衡与软化过于僵硬与严

格地应用法律文本。⑧公平原则主要具有两个重要

作用，首先，公平原则作为矫正性公平原则，可以防

止将某一规则矫枉过正或过度执行；其次，公平原则

作为自治性公平原则，具有平衡功能，可以结合相关

情况平衡利益。公平原则不仅仅是在国际法中发挥

着巨大的作用，在各司法领域内也都发挥着各种各

样的作用，是一种与具体案件事实密切相关联的法

律原则，例如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如果一辆车

是被恶意盗窃的，偷盗人的祖母并不清楚该车为被

盗的事实，因家中贫穷，祖母每天去医院治病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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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这辆车往返医院，在其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在这种案例中，公平原则则会要求裁判时不可一

刀切地处理被盗车辆，会适当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

在几种需要被保护的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

点，会试图考虑到个别案件中，不一样的具体细节，

并斟酌具体案件中的细节，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

案件的裁判结果。

3.善意原则与禁止滥用权利和程序

在国际法院案例中，国际法院以及当事国的文

书中，经常会将善意原则与禁止滥用权利这一概念

相联系。通常认为，在国际法中禁止滥用权利是善

意原则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

善意原则在国际法中很有争议的一方面也正是

禁止滥用权利。⑨权利的滥用与权利的任意行使密

切相关，没有明显的区别。当一国以侵犯另一国权

利的方式行使其权利，而这种行使“……是不合理

的，并且是以任意的方式进行的，而没有适当考虑到

他国的合理利益和合法期待”时，就会发生权利的滥

用。禁止这种行为的基础就是善意原则。如果一国

能够行使合理酌情地自由裁量权，则武断地，不合理

地行使这一自由裁量权就等于滥用了权利，一国可

以追究其国际责任。滥用权利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种

主要情况：1.不良影响，一国以影响他国行使自己应

有的权利的方式来行使权利；2.不适当目的(improp⁃
er purposes)，一国没有按照权利设计的原始意图来

行使权利；也就是在行使权利的路径上出现偏差也

算是滥用权利的一种，不符合善意原则；3.不公正行

使，因为不公正地行使权利给他国带来损害后果。

滥用权利这一概念在国际法上通常与一国行使自由

裁量权联系起来。⑩因为在国际法领域内，一国在国

际条约中被赋予的自由裁量权一般较大。如果需要

达到证明一国确实存在滥用权利的情况的标准，需

要明确的证据来证明存在恶意，也就是善意的相反

证据。但类似于“人性本善”的初始猜想，在国际法

中几乎从来不在刚开始就揣测一个国家的行为是出

于恶意，所以恶意的行为是需要明确的证据来特意

证明的。正如前段中论述的国际法院案例，整体来

看，国际法院很少甚至从来不会直接判定一国的行

为是出于“恶意”，并且因为国家滥用权利而应当承

担法律责任。仅在个别案例中认为在国际法中滥用

权利的一些要素会对国家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

影响。

在滥用原则问题项下需要讨论两个特定的问

题，一个是准许国家加入联合国(Admission of a state
to the UN)的准入问题，一个是在一些国际法中环境

问题案例(Environmental cases)中出现的滥用权利问

题。首先，关于准入联合国会员资格问题，在国际法

院 1948 年的咨询意见 Conditions of Admission of a
State to Membership in the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Advisory Opinion)中，国际法院面临如果解释

《联合国宪章》第4(1)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

《联合国宪章》第 4(1)条中规定的 5个条件是否是确

定的，另外的因素(例如政治性因素)是否应当被考虑

其中。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要求为拟加入联合国的

国家必须是一个国家主体，必须热爱和平，必须完全

接受联合国宪章中的所有国家义务。并且有意愿和

能力行使宪章下的权利。联合国认为其他因素不应

当被考虑其中，因为投票国家拥有自由裁量权，但

这种自由裁量权被联合国宪章中设立的条件所限制

着。在Alvarez法官的异议意见中写道，所有法官均

同意自由裁量权是国家投票权内在的权利，但这种

自由裁量权必须被公正的考虑(considerations of jus⁃
tice)限制，并且必须被善意地行使。Alvarez法官提

到，善意原则同样被《联合国宪章》第2.2条确立。在

这份国际法院咨询意见中，讨论的是国家的自由裁

量权被联合国宪章中的相关规定克制。

在一些国际环境案例中，有两个案例突出说明

了邻国之间可能会发生权利滥用的情况。特雷尔冶

炼厂仲裁处理了位于美国华盛顿州边界的加拿大冶

炼厂产生的烟尘和空气污染。在国际法院著名的纸

浆厂案中，国际法院裁决了阿根廷对乌拉圭提起的

诉讼。这里的纸浆厂是在两国共享的乌拉圭河两岸

建造的，造成了重大的环境污染，并且严重污染了阿

根廷的使用河流权利。在这两个案例中，都是关于

一个将要影响到毗邻国的设施构建，在这种构建中，

两国均有利益，并且将会被影响，这里就需要平衡一

些利益，国家自身有基于领土的主权权利可以勘探

属于自己的自然资源，但必须要尊重资源所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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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共有方的合理期待权利。这一概念有点类似

于民法中的说法“权利止于他人的鼻尖”。这两个国

际环境案例，都着重于平衡利益，禁止一方任性地滥

用自己的权利。学者Bin Cheng将这种平衡利益与

禁止滥用权利的关系成为“Interdependence of rights”
(权利的互相依赖与和平共存)。任何国家在面临国

际法义务或者别国的合法权利时，都应当在某种程

度上限制自己拥有的权利，不要滥用权利。这一要

求同样是善意原则项下的。如果河流的邻国不考虑

对方国家的利益，任性地勘探和使用共同河流中的

资源，则构成滥用权利。但滥用权利，如前文所述，

需要一些关于存在恶意的积极证明。例如给邻国造

成的损害或损失，甚至超出了该国自己的收益。在

这两个案例中，同样讨论了国家有义务就对共同资

源或地域的利用情况进行充分的提前的善意协商问

题。但学者Lowe认为滥用权利这种概念，并非一项

正式的独立的规范性权利，没有规范性的功能，应当

根据其针对的权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于禁止

权利滥用的详细论述同样可见本文国际条约的履行

一节。

4.善意原则与禁止反言与默认

关于国际法上善意原则的另一些重要部分包括

禁止反言和默认。这些概念和原则在国内法以及国

际商业领域内有较为充分的发展和适用。在国际法

上，通常认为禁止反言原则是一项国际法一般原

则。并且这一一般国际法原则根植于国际法中的善

意原则与一致性的要求中。在私法领域内禁止反

言原则的不同适用面逐渐又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表

现形式和子规则，但在国际法中，通常认为禁止反言

的概念是，如果对方国家已经依赖一国做出的言行，

则一国不可以再做出或站在与自己曾经的宣言或行

为相冲突的法律立场。如果一国的行为与自己曾

经做出的承诺、宣言和行为相矛盾，则是违反了国际

法中的善意原则。这一原则保护了一国的基于另一

国先前言行而产生的合理期待利益，因为基于另一

国的言行而产生的信心和信任应当被合理保护。这

构成了善意原则的重要部分。

而默认制度是另一种相似但不同的概念。是指

一国面对别国对自己权利的侵犯和威胁的不作为。

在国际法院的Gulf of Maine Case中，国际法院确认

了“默认”等同于用单方行为默示认可，可以等同于

同意。禁止反言和默许的规则大概率被适用于边界

于领土权利争议中。例如在 Temple of Preah Vihear
Case中，这座寺庙是考古和艺术上重要的圣所，位于

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的丹格里克山上。在 1904年，法

国(代表其保护国，今天的柬埔寨)与暹罗(现为泰国)
签署了一项条约。这就要求划界由混合委员会执

行，该委员会于1907年制作了地图，并将圣殿定于柬

埔寨境内。但是，泰国认为它拥有圣殿周围的区域

并控制了该遗址。柬埔寨为夺回领土而进行的外交

努力失败了，此案移交给了国际法院。法院依靠默

许和禁止反言，而不是考虑文化，历史或宗教因素，

而国际法院认为泰国应该及时反对这些地图的设

计。泰国在加入条约时没有做出任何条约保留，也

没有争议过地图的准确性。进一步的友谊条约谈判

(分别于 1925年和 1937年)和法—暹罗和解委员会

(于 1947年成立)也以签署协议而告终，但对原始地

图没有保留。伴随着通过划定边界来创造稳定和最

终性的目标，这意味着柬埔寨的合法依赖。因此，泰

国目前不再对原始的 1907年地图提出任何异议，此

前并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正如阿尔法罗法官指出

的那样，禁止反言原则的主要基础是“善意原则在国

际关系中必须占上风，因为一国的行为或意见的不

一致性和另一方的偏见不符合善意原则的要求。”

二、国际法院对善意原则具体适用的类型化

分析

(一)强调善意原则重要性及对单方声明的效力

判断

在国际法院1974年作出的核试验案中，国际法

院首先明确了善意原则的重要地位，从其原文的论

述中，可以总结出几个重点：首先，国际法院认为善

意原则为统领国际法上法律义务创设和履行的一项

基础性法律原则；其次，在目前的国际社会中，各个

领域所要求的国家合作都越来越多，合作需求纵深

化发展，国家之间的信任和信心对于国家间的合作

是非常重要的；再次，善意原则衍生出很多子原则，

例如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便是基于善意原则而产生

的，另外单方承诺对做出承诺的一方具有约束力的

··22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1.7 国际法学

INTERNATIONAL LAW

规则也是基于善意原则出现的。国际法院在该案中

认可了善意原则的基础性一般法律原则的地位。类

似于中国民法体系内，诚实信用原则的“帝王条款”

地位。

在确认了善意原则的重要性后，国际法院对法

国政府的单方声明效力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在

该案中，法国政府宣布不再在太平洋进行核试验。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给予一国(宣告国)这些声明相同

的法律效力，通常只能归因于对接受国具有约束力

的同盟条约。法院认为，如果满足一些先决条件，则

单方面声明可以约束一个国家。法院所说的这些先

决条件包括：陈述的背景和上下文的意思，宣布国的

意图，接受国没有必要的接受或对正式要求的遵

守。就目前而言，做出单方声明的背景和意图是最

为重要的。首先，做出单方声明的背景很重要：必须

公开发表；接受国必须能够承认该声明。如果使做

出的单方声明具有约束力的性质的最重要方面是声

明国的(主观)意图，做出声明的国家必须在其主观意

图上具有被约束的意思，这将有约束力的声明与其

他非约束性声明区分开来。同样地，接受国在声明

中给予的客观信任和信心对建立义务也至为重要。

善意原则在总体上规范着各国的行为。从国际法院

在本案中的推理可以看出来，善意原则可以作为各

当事国行为的基础，与条约必须遵守原则(Pacta Sunt
Servanta)一样，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有形的、具体的

国际法义务，善意原则可以用来作为各国行为的基

础，同时国际法院提出了主观和客观的判断标准。

(二)将善意原则作为条约解释的指导规则

在国际法院的不少过往案例中，国际法院对善

意原则的适用思路都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
的解释规则的内容相一致，通常在条约解释阶段将

善意原则作为条约解释的指导原则引入。在国际法

院2019年的案例 Jadhav案中，作为当事国之一的印

度没有加入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另一方当

事国巴基斯坦虽然加入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但没

有最终批准。当国际法院需要解释双方争议的国际

条约中的条款中明确表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条的条约解释规则直接反映了习惯国际法中条约

解释规则。并且在国际法院的其他案例中也明确表

述过这一观点。

在国际法院 Immunities and Criminal Proceedings
(Equatorial Guinea v.France)一案中。其2018年6月6
日作出的判决中的第91段写道：根据国际习惯法，同

时反映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第31条与32条，本

案中所涉及的 Palermo Convention必须被善意地解

释。也就是说，不能仅仅关注条约的普通文字意思，

同时也要注意关注条约的上下文和条约的目的和意

图。为了避免矫枉过正或滥用权利，或任何不合理

的解释结果，在解释条约时应当充分考虑到本条约

的准备文件以及条约缔结时的具体情况。国际法院

的第91段论述，同时引用了国际法院在2007年的另

一个案子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
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Bosnia
and Herzegovina v.Serbia and Montenegro)第 160段的

内容，来加强自己的说理，认为条约解释应当在善意

原则的指导下充分考虑到条约的相关背景文件，来

达到充分考虑条约目的和意图的效果。在本案中，

所涉条约Palermo Convention第4.1款明确约定，缔约

国应当以符合善意原则的行为，来完成和履行本条

约项下的义务。国际法院认为，所涉条约 Palermo
Convention中所用的词“shall”代表了本条约给各缔

约国设置了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应当遵循善意

原则。

在判决的61段，国际法院在判断《维也纳外交关

系公约》的条款解释方法的时候，决定适用习惯国际

法中的条约解释规则。反映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中第31条和第32条，该解释方法同样应用在 Jadhav
(India v. Pakistan)以及Avena and Other Mexican Na⁃
tionals(Mexico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两个案例

中。按照上述国际习惯法中的条约解释规则，《维也

纳外交关系公约》中的相关条款应当在善意原则的

指导下进行解释。包括考虑普通文意，以及上下文

背景和条约的目的和意图。接着在该判决的第 73
段，国际法院引用了Rights of National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Morocco(France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以及 Certain Questions of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Djibouti v. France)两个案例中的论

述，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条约赋予的权利范围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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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由裁量权，则必须在善意和合理的前提下行使

这项自由裁量权。相应地，另一方当事国如果想要

提出异议，也应当在合理的时间内以非歧视性和公

正的姿态提出。

在国际法院的另一例重要案例捕鲸案中，国际

法院引述案件当事国之一的新西兰的观点“In sum⁃
mary，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VIII must be interpreted
in good faith in their context and in light of the object
and purpose of the Convention，taking account of subse⁃
quent practice of the parties and applicable rules of in⁃
ternational law，as confirmed by supplementary means
of interpretation.”也就是说新西兰认为解释条约条款

的核心方法是善意地进行解释，同时应当考虑条款

的上下文背景以及该条约的根本目的和意图，并且

应当结合双方的嗣后实践以及国际法中可适用的相

关规则作为补充的条约解释方法。新西兰的这一主

张，也基本完全沿袭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
的解释思路和内容。

(三)将善意原则表现为善意协商义务

在进入太平洋善意协商义务案中，2013年4月
24日，玻利维亚向国际法院起诉智利，争议的焦点问

题是智利是否履行了其善意和有效协商的义务。玻

利维亚方认为智利有义务有效并且善意地就授权玻

利维亚进入太平洋的全部权限进行协商，并最终达

成协议。关于具体怎样的履行义务才算是善意地履

行义务，在判决的第11段，国际法院引述了玻利维亚

的一些诉求以及其认为智利应当满足的一些义务，

玻利维亚提出智利这些义务的基础是1904年和平条

约(1904 Peace Treaty)。第一条义务为智利有义务与

玻利维亚协商，并最终达成授权其进入太平洋海域

的协议。在第三条，玻利维亚认为智利必须以善意

来履行上述义务，也就是及时的、正式的，在一段合

理时间内履行，以及保证有效高效地履行，最终达

到的目的是授权玻利维亚全权进入太平洋海域的主

权权利。在28段，国际法院引用智利的抗辩理由，智

利认为本案的核心实体性问题是玻利维亚希望能得

到进入太平洋的授权，而非真的关于善意协商义务

的满足。根据智利的观点，善意协商义务仅仅是做

出协商的行为即可，而结果实际上是预先确定与事

先安排的，也就是向玻利维亚授权进入太平洋的权

利(this alleged obligation is in fact an obligation to con⁃
duct negotiations the outcome of which is predeter⁃
mined)。需要协商的只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些细节

性问题，例如海域的定位与区域。而玻利维亚认为

智利根本没有完成善意协商义务，没有交换善意和

信任，而只是为了一个预定结果在进行格式化的协

商程序而已，关于授权其进入太平洋的准入批准问

题，需要靠双方之间善意协商。智利坚持认为善意

协商的义务只是一种为了达到目的和执行的人为途

径(artificial means)。
在本案的实体性判决中第 86段，国际法院认

为：“While states are free to resort to negotiations or
put an end to them，they may agree to be bound by an
obligation to negotiate. In that case，states are required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o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and to
pursue them in good faith.”也就是说任何国家，都有自

由的权利与任何其他国家进行协商，并可以随时结

束协商，他们也可以选择和约定被善意协商义务所

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被善意协商义务所约

束。国际法院接着提到了北海大陆架案中的论述：

“States are under an obligation so to conduct them⁃
selves that the negotiations are meaningful，which will
not be the case when either of them insists upon its own
position without contemplating any modification.”在这

一经典的国际法院案例中，国际法院对于善意协商

原则给出了一些重要的判断标准，认为国家有义务

进行有意义的协商，也就是说不能固执己见自己的

观点和立场，并不准备做出让步和任何妥协和改

变。在国际法院的另一个案例中，国际法院提到在

谈判中的任何一方都应当“should pay reasonable re⁃
gard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other”。也就是如果满足善

意谈判的要求，各参与方都应当合理注意到他方的

利益。但国际法院在下一段提到，通常来说，国家

有义务进入协商和谈判，并不代表有义务一定达成

最终的协议。例如在Railway Traffic between Lithua⁃
nia and Poland咨询意见以及著名的Pulp Mill一案

中，法院论述道：有义务去协商不等同于和暗示着有

义务最终达成协议。(“an obligation to negotiate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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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imply an obligation to reach an agreement.”)。但国

际法院又谈到在1996年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咨询

意见中，国际法院认为协商义务是指有义务达成一

个明确准确的结果(obligation to achieve a precise re⁃
sult)。国际法院认为在本案中，玻利维亚的申请与

1996年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咨询意见中义务是一

种类别的。玻利维亚在此案中，提出自己并不是要

求国际法院直接授权其有权利进入太平洋海域，而

是要求国际法院确认智利又善意协商的义务，有义

务为了就授权进入太平洋事宜达成协议而进行善意

协商。国际法院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智利有善

意协商的权利，但这个权利并不包括就争议事项明

确达成任何协议的承诺 (this alleged obligation does
not include a commitment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the
subject-matter of the dispute)。

在Salam 法官的异议意见第2段中，他认为协商

义务本身就是受限制的，这种受限制性是善意协商

义务的一种固有和显著的特性，认为善意协商义务

并不是可以无限扩张的一种义务。他引用了学者

Michel Virally的著作观点：我们推测善意协商义务，

本身的意思中就包含了国家保留了不同意的权利，

并且可以组织达成一项协议或共识。只是在协商义

务上加上需要善意进行的条件，是非常困难去验证

的。Salam法官认为如果判断一国存在善意协商的

意图，并且认为自己是被这种义务约束的，需要考虑

以下几点因素：第一，上下文以及能说明一国被约束

意图的理由。第二，各方所缔结的条约或其他法律

文本中有明确的规定或类似规定，可以反映各方的

这种意图。

另外国际法院在本案中讨论了除了善意协商义

务之外的内容，在本案的实体性判决的第168段，国

际法院讨论了善意原则和国际组织决议之间的关

系，在关于双方是否应当充分考虑General Assembly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的决议时，国际

法院认为根据善意原则的概念，各国都有义务充分

考虑这些决议的内容。

在国际法院另外两个关于善意协商义务的经

典案例，也就是北海大陆架案以及爱琴海大陆架案

中，国际法院也给出了对于善意协商义务的具体态

度。在北海大陆架案中，正如上面案例中国际法

院自己引用过的，国际法院在该案中做出了这一段

重要论述：国家有义务保证协商是有实际意义的，

也就是不能固执地坚守自己原本的立场而不准备

做出任何调整和妥协的(“States are under an obliga⁃
tion so to conduct themselves that the negotiations are
meaningful，which will not be the case when either of
them insists upon its own position without contemplat⁃
ing any modification.”)。并且要求各当事国应当针

对对方的合法权益给予合理的注意和照顾(“should
pay reasonable regard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other”)。
另外在本案中，Jessup法官在其异议意见中指出国

际法院必须推测各当事方是基于善意原则行事

的。在爱琴海大陆架案中，希腊认为以第三方程

序解决与土耳其的划界争端更合适，而土耳其则坚

持善意协商优先。虽然说希腊更偏好司法程序的

解决方法这一倾向本身不能说明其在协商中缺乏

真意，并且希腊也确实同意与土耳其协商。但希腊

在 1975年 10月的外交照会中明确表示，争端应首

先提交国际法院，但并不排除随后继续进行协商。

其一系列的声明和行动表明，希腊在没有与土耳其

开展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就将争端提交了国际法

院。双方仅仅进行了较为初步和基础的、更倾向于

是一种程序上的对话，而没有充分展开严肃认真又

灵活适当的善意协商”。希腊同时也将该问题提

交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在对此作出的决议中要求

双方恢复直接谈判，并呼吁它们竭尽自身力量，保

证谈判可以最终产生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法和

成果”。安理会也倾向于认为双方在此之前进行

的协商并不充分，双方当事人共同努力达成特别协

定的解决方式应当优先于司法程序。

在Appeal Relating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ICAO
Council Under Article 84of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
tional Civil Aviation(Bahrain，Egypt，Saudi Arabia and
United Arab Emirates v. Qatar)一案中，在判决的 47
段，国际法院引用Qatar给 ICAO咨询委员会提交的

文书中的内容，Qatar要求委员会认定对方违反了芝

加哥公约项下的义务，同时要求委员会认定对方违

反了芝加哥公约中的基本原则。Qatar要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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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对方为区域民事航空领域安全与经济高效的和

谐合作做出努力，需要在善意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善

意协商(to negotiate in good faith)。但国际法院在针对

这一请求的论述中，仅仅认为两方当事国是因为对

芝加哥公约的解释和适用存在不同意见，并没有对

是否在善意原则的指导下善意履行了协商义务这一

问题进行回应和论断。

在 Armed Activities on Territory of Congo 案中，

国际法院认为当事国双方各方均有善意行事的义

务。并要求所有的协商行为也必须都是善意的。双

方当事国也都有义务基于善意原则，做出善意的努

力达成最终的外交解决方案。在本案中，国际法院

提到协商的需求并不只是简单地给出通知即可，而

是需要做出实质性努力来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

解决方案。

在国际法院以往的海洋划界类案例中，国际法

院大概率会将海洋划界的规则与善意原则相关联。

要求各国首先就海洋划界争议进入实际的协商，开

启谈判，寻求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协议。在《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第15部分建立的综合的海洋争端解决

机制，各国可以选择的第三方争端解决方法包括调

解、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附件七仲裁和附件

八的特别仲裁方式。这些方案所指的第三方争端解

决机构也应当依据善意原则进行行事，寻找能够为

所有当事国所接受的，具有真正意义的成果。不仅

当事国需要善意地做出努力，争议解决机构也应当

做出相应的努力。无论是在北海大陆架案还是渔业

管辖权案中，国际法院都明确提出善意协商，要求当

事国有义务进行善意谈判用以寻求公平解决分歧的

方案。并且要充分考虑对方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国

际法院在这些案例中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和对善意原

则的适用，并不是直接参照执行的实践性很强的明

确步骤，而是提供了一种引导和鼓励，引导各当事国

为和平解决其争议而善意地付出更多更真诚的

努力。

(四)将善意原则联系至其他类似概念与义务

在国际法院的豁免与刑事程序案中，判决的第

139段，国际法院将滥用权力(abuse of rights)以及程

序的滥用(abuse of procedures)与善意原则的适用相

关联。法国认为对方在管辖权问题上滥用权利，正

如Certain phosphate Lands in Nauru(Nauru v.Australia)
一案中的情况，澳大利亚认为瑙卤岛违反了善意原

则，没有一致性地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例如按照要

求修复和转移磷酸盐化后的土地。因此，国际法院

应当拒绝听取瑙卤岛提出的诉求和抗辩(claims)。在

该案的实体判决中(Merits Judgements)第51段，Equa⁃
torial Guinea认为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国家(discretion)
应当在合理范围内行使这种自然裁量权，行使自由

裁量权的行为应当保证时合理的、非歧视性的，以及

与善意原则的要求一致的。并引用了《维也纳外交

关系公约》第47条中的规定“在本公约项下的任何适

用和权利义务行使，任何国家不得使用歧视性标

准。”接着在裁决的第54段，法国认为根据《维也纳外

交关系公约》的精神，确实各国都应当遵守善意原则

来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是一种国家之间信任的纽带

(bond of trust)。一个国家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

要保证符合善意原则的要求。

这份实体性判决的其他意见中，Sebutinde法官

的意见第34段对善意原则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在

意见中 Sebutinde法官提到，Hersch Lauterpacht法官

认为“滥用权利是指一国以不合理正当的方式，不考

虑别国的正当利益，而依据自己的权利做出不公正

的行为”。国际法院在自己的判决中，直接将禁止

滥用权利确认为善意原则的一项附带原则。但国际

法院同样认为如果认定一个国家滥用权利，是阈值

(threshold)非常高的，因此要做出这种认定，通常十分

困难。国际法院或国际仲裁庭通常只有在证据十分

充分的情况下，在十分例外和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认

定一国在滥用权利。另外在本案判决中，国际法院

直接引用了知名国际法学者Bin Cheng对于善意原

则的观点：在行使权利中的善意原则……意味着要

求国家在自己基于条约或国际法权利范围以及轨道

内行使权利。保持权利义务的平衡，并且应当合理

地行使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善意并合理的行使权利

要求一国必须按照所拥有权利原本设计的本意来行

使该权利，尊重权利设计中本来要保护的价值。避

免任何对其他国家合理利益造成的可能性的侵犯和

影响。在薛捍勤法官的意见中，第19段也提及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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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裁量权应当合理并善意地行使。对权利行使

的异议也应当在合理的时间内以公正的方式提出，

这样做才被认为是符合善意原则要求的。并认为这

是一项国际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关于违反国际义务的

案件时，应当纳入考虑范围内的标准。

结语

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社会不能只通过理性的

协议而存在。因为但凡目的是达成协议，前提必须

是每个参与者都要相信对方能遵守协议。涂尔干就

指出，为了确保契约生效，必须先存在一种“前契约

团结”(precontractual solidarity)，即社会是建立在一种

团结机制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理性的自我利益之

上。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集体道德消

失的社会，我们心中依旧充满热情和正义，依旧对于

拥有和谐、信任、沟通、宽容的社会环境充满期

待。也正如学者庞德所说“人们必须确认在社会活

动中与之交往的对象是以善意行事的。”

而当今个体之间乃至国际社会中，信任与善意

的缺席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信任与善意，无论对

个体的发展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都至关重

要，缺失了这一基础性要素，社会不只会发展缓慢，

甚至将会分崩离析。国际法主体之间的信任，会对

国际关系和运作带来一种保障性的安全感并提高其

运作效率。整个国际社会的福利水平也必然会得到

提升。

虽然诚信和善意这一抽象概念在国际法上很

难被明确列举为一系列具体行为和义务，但善意原

则确实在国际法的方方面面中发挥着实际的用

途。无论是在国际条约的各阶段，从先条约谈判到

缔结再到条约的执行与解释。还是在国际法院和

其他国际司法机构的司法实践中，善意原则被频繁

适用在条约的解释、善意协商、禁止国家滥用权利

和程序、禁止反言等等更为具体的规则与义务中。

国际法院也在其案例中，频频明确表示善意原则的

重要性，无论是作为条约解释规则的指导精神还是

善意协商义务在国际法上的重要性，善意原则都被

国际法院认可为一项重要的一般法律原则，认可善

意原则内涵深远，是国际社会法律体系顺利运行的

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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